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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
培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皖政办秘〔2024〕56号），规范我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管理，建设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以下简称集群）是指定位在县（市、区）区划范围内，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体，聚焦县域首位产业，具有一定规模优势，产业链条完善、分工协作高效、资源要素集聚、创新能力强劲，具有明显示范带动作用和行业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第二章 培育建设
第三条 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建设方向：
（一）规模效益显著。集群在规上企业数量、营业收入、税收、利润总额等方面集聚效应明显。原则上集群营业收入应达100亿元以上，集群营业收入居全省同行业第一位或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的集群，可适当放宽条件。
（二）优质企业集聚。集群至少拥有一家龙头企业以及一批紧密关联的配套企业，拥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50家以上。
（三）产业协同高效。集群产业链协作高效，供应链本地化配套率较高，构建形成资源协同、生产协同、供应链协同、技术协同的产业生态。
（四）创新能力较强。集群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集成开放创新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与行业领军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创新合作机制，开展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运用。集群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2.2%以上。
（五）服务体系健全。集群所在地政府部门在要素保障、项目推进、产业规划、双招双引等方面措施有力，集群管理机构、行业协会、商会、联盟等集群促进组织发挥作用明显，集群科技服务、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较为完善。
（六）质量品牌引领。集群区域公共品牌特色鲜明，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集群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完善，主导及参与制定各类标准，引领行业发展，涌现一批省级新产品、“三首”产品、工业精品和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
（七）开放合作深化。集群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研发链、出口链，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开展技术、管理、人才、资本等方面交流合作。集群企业积极“抱团走出去”，大力开拓“一带一路”等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分工。

第三章 培育认定
第四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认定工作，每年度评定一次。
第五条 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按以下程序开展评估评定：
（一）组织评估。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年度综合评估通知，各县（市、区）按照布局规划提交集群评价材料和相关佐证材料，由所在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审核把关后报送。
（二）审核评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经评估评审等程序，拟定本年度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名单。
（三）公示发布。名单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方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为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

第四章 动态管理
第六条 集群有效期为3年。每次有效期满后，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开展复核工作，复核通过的有效期延长3年。
第七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统筹制造强省等专项资金，开展“一群一策”诊断，支持集群编制专项规划、一图三库、建设公共平台等。鼓励各市、县（市、区）制定配套政策，推动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第八条 集群实施年度报告制度，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进行指导，并组织集群于每年3月30日前将上一年度集群发展情况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